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洞察隐秘问题：通过企业层面的数据、消费者行为和切身认知的三角互证，描绘肯尼亚

的假冒问题 

撰稿：反假冒局执行主任兼首席执行官罗比·M.·恩乔罗格·金加（Robi M. Njoroge King'a）

博士，肯尼亚内罗毕* 

摘 要 

本稿件整合了由反假冒局（ACA）与学术合作伙伴牵头开展的三项互补研究：(i)由密歇根州

立大学、美国国际大学非洲分校和反假冒局开展的定性认知调查；(ii)对肯尼亚八个县的 2,185

名受访者进行的广泛消费者调查，评估消费者认识、购买模式和举报行为；(iii)对四个分部门的

190 家制造企业进行的调查，估计假冒问题的普遍程度及其对行业的影响。本稿件分析了这些研

究的结果，超越合法或非法活动的二元概念，探讨了假冒行为如何融入日常生活、企业如何承受

负担以及消费者如何应对。本稿件最后就数字认证、行为宣传活动、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和区域合

作提出了循证建议。总体目标是提出洞见和政策途径，强调在肯尼亚汲取的切实经验教训。 

一、 导言和背景 

1. 假冒问题仍然对经济发展、消费者安全和全球贸易的完整性构成严重而持久的威胁。据经济

合作与发展组织（经合组织）和欧洲联盟知识产权局（EUIPO）估计，假冒商品和盗版商品约占全

球贸易的2.3%（OECD/EUIPO，2025年），但其负担却主要由监管能力较弱、非正规部门参与度较

高的发展中经济体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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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肯尼亚的假冒问题反映了全球趋势和当地特点。根据《反假冒法》（CaP 510）成立的反假

冒局（ACA）是一个国家机构，其任务授权是领导知识产权执法工作，提高认识，开展研究，向政

府提供建议，并与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生态系统中的国家、区域和国际参与者协调合作。 

3. 近年来，反假冒局已从单纯以执法为中心的工作转变为以数据和研究、社区和行为以及技术

和行业参与为重点的三支柱模式。更确切地说，反假冒局采用了数据驱动的多学科研究方法，以

更好地了解假冒问题的规模以及支撑这一现象的行为和文化动因。 

4. 2024年和2025年，反假冒局与学术合作伙伴开展了三项互补研究：(i)由密歇根州立大学、

美国国际大学非洲分校和反假冒局开展的定性认知调查；(ii)对肯尼亚八个县的2,185名受访者进

行的广泛消费者调查，评估消费者认识、购买模式和举报行为；(iii)对四个分部门的190家制造

企业进行的调查，估计假冒问题的普遍程度及其对行业的影响。 

5. 认知调查揭示了假冒行为是如何融入以生存为底线的道德经济的：消费者在知情或不知情的

情况下购买仿制品，是对经济限制的适应性反应，这种行为通过与仿制相关的语言和社会规范

（“高仿品”“肯尼亚原版”等类似委婉用语）变得正常化，且在农业投入、药品、化妆品和汽

车零部件等高危害类别中尤其具有风险。 

6. 消费者调查发现，消费者的知晓度较高（83.85%），但仍经常无意中购买，而正式举报的比

例很低（94%从未举报）。企业层面调查显示，有18%的产品存在假冒问题，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

汽车（21%）和酒精饮料（19%）分部门。调查显示，线上分销渠道约占非法供应的42%。 

7. 下文的分析利用这些研究的数据集，超越合法或非法活动的二元概念，探讨了假冒行为如何

融入日常生活、企业如何承受由此带来的负担以及消费者如何应对。 

二、 调查结果和讨论 

8. 调查结果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。在企业层面的调查中，样本企业举报的假冒产品平均占其产

品组合的18%，其中汽车零部件企业占21%，酒精饮料企业占19%。 

9. 在消费者方面，反假冒局的调查发现，八个县中有83.85%的肯尼亚人知道有假冒商品，但只

有8.71%的人参与过反假冒局的认识提高计划，94%的人从未举报过购买假冒商品的情况。 

10. 认知调查发现，在六个地区（内罗毕、蒙巴萨、基苏木、马查科斯、梅鲁和纳曼加），仿制

品被合理化为经济受限情况下的实用替代品，而委婉用语则将假冒行为正常化为一种消费策略而

非违规行为。 

11. 综合来看，这些研究结果表明，打击假冒行为的工作不能仅仅依靠突击检查、查扣和起诉：

还必须考虑到消费者动机、分销渠道（包括网络平台）的演变，以及企业的薄弱环节。 

A. 关于假冒的道德经济 

12. 认知调查揭示了仿制品是如何融入以生存为底线的道德经济的。在各焦点小组中，消费者将

假冒商品描述为“功能性替代品”，认为其使他们在收入受限的情况下仍能够参与消费生活。调

查记录了“高仿品”（指近乎相同的复制品）、“中国版”（指外国制造的仿制品）和“肯尼亚

原版”（将假冒品正常化为合法当地商品的自相矛盾的标签）等委婉用语如何作为语言工具，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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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将假冒品消费重构为实用的经济行为而使其常态化
1
。许多受访者表示，其很难辨别真假商品，

尤其是在网上，因此只能依靠可信的卖家信誉。这表明，消费者的脆弱性既源于缺乏有效执法，

也源于信息不对称
2
和信任缺失。 

B. 消费者认识、购买行为和举报差距 

13. 对八个县的2,185名受访者进行的消费者调查发现，受访者对假冒品的认识程度很高

（83.85%），但认识与行动之间存在很大差距。近70%的受访者承认曾购买过假冒商品，而且往往

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的，42.5%的受访者认为可负担和易于获得是其在知情的情况下购买仿制

品/假冒商品的原因。 

14. 某些产品类别被认为是高风险产品：杀虫剂和除草剂（89.16%）、汽车零部件（81.89%）和

化妆品（33.99%）。在2,185名受访者的总样本中，有7.32%的受访者表示在知情的情况下购买了

假冒商品。其中，42.5%的受访者认为可负担（价格较低）是主要动机，33.75%的受访者认为易于

获得是主要动机。调查工具没有按具体产品类别分列有意购买率，不过需要指出的是，高风险假

冒产品存在比例数据（杀虫剂/除草剂89.16%，汽车零部件81.89%）反映的是消费者对特定行业假

冒问题的认识程度，而不是有意购买率3。在举报行为方面，94.34%的受访者从未举报过购买假冒

品的行为，原因是缺乏认识，以及对机构的响应能力信心不足。 

C. 企业风险暴露程度和对行业的影响 

15. 对四个分部门的190家制造企业进行的企业层面调查量化了这一负担。“负担”一词包括多

方面的影响：(a)平均收入损失占销售额的12.8%（平均值），其中中位数为5%，这表明分布呈偏

态，即一小部分企业遭受了不成比例的高额损失——汽车零部件企业受到的平均影响最高，达

16%；(b)42%的汽车企业和32%的制药企业报告称品牌声誉受损；(c)客户关系受损，41%的酒精饮

料企业和40%的汽车企业报告称“略有负面”影响；(d)线上分销，社交媒体和直销网站各占假冒

销售的21.1%
4
。 

16. 各企业报告称，在以其品牌名称流通的产品中，平均有18%是假冒产品。在汽车分部门，这

一数据上升到21%，在酒精饮料分部门，这一数据上升到19%。这是观察到的存在比例，而非衡量

易受影响性的指标。分部门数据反映出假冒产品渗透率率存在差异：汽车零部件为21%，酒精饮料

为19%，而药品/医疗设备和能源/电子/电气产品的平均渗透率为18%5。就收入损失而言，中小企

业报告称受到的影响最大。分销载体正在转变：42%的假冒商品现在通过网络平台销售。企业将购

买假冒产品购买率上升（53%的受访者）归因于执法制度薄弱、经济压力和消费者对更低价替代品

的高需求。 

 
1
 肯尼亚假冒产品认知调查（PIRA），第4.2.2节（委婉用语与消费者合理化），第24-30页。 
2
 为确保术语的准确性，将原文中的“information dissymmetry”替换为“information asymmetry”（信息

不对称）。信息不对称——即卖方对产品真伪有着比买方更深入的了解——有别于错误信息（无意中的虚假陈述）和

虚假信息（旨在误导他人的有意虚假陈述）。消费者调查（第3.4.1节）证实了这种不对称现象：69.56%的消费者是在

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假冒产品的，这表明核心问题是信息缺失，而不是消费者有意违规。另见PIRA报告，第21页。 
3
 《消费者层面调查》报告，第3.4.3-3.4.4节,第55-57页。 
4
 《企业层面调查》报告，第3.4.3节,第22-28页。 
5
 《企业层面调查》内容提要，第6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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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 综合分析 

17. 上述三项研究共同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：在肯尼亚，假冒行为并非纯粹是一种犯罪活

动，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。企业层面的数据量化了规模，消费者调查揭示了接触程度和行

为模式，而认知研究则解释了对消费仿制品的文化合理化过程。因此，执法对策必须整合行为设

计、数字认证、便捷化举报、利益攸关方合作和包容性产业政策。 

18. 三项研究采用收敛式混合方法设计并通过三角互证进行整合：(i)企业层面的调查（定量调

查，2024年12月对四个部门的190家肯尼亚制造商协会会员企业进行普查）通过向企业发放调查问

卷和对主要信息提供者进行访谈
6
，呈现了该问题的供给侧规模；(ii)消费者调查（定量调查，采

用科克伦公式确定八个县的2,185名受访者，使用产权组织消费者调查工具包并通过Kobo Toolbox

收集数据）描绘了需求侧情况7；(iii)认知调查（定性调查，由美国国际大学非洲分校与密歇根

州立大学在六个地区站点开展焦点小组讨论）提供了深层解释
8
。对前两项调查的定量分析结果进

行交叉比对，以确定一致性模式（例如，60.48%的消费者购买率印证了18%的假冒产品存在比

例），而认知调查的定性数据则解释了统计模式背后的行为机制。 

三、 建议和未来方向 

根据对调查结果的分析，提出以下建议：  

− 加强数字溯源和验证：应扩大反假冒局认证记录系统，将二维码、区块链和短信/USSD

验证用于高风险商品。 

− 设计基于行为的宣传活动：宣传活动应涉及可负担性与风险之间的权衡，使用当地语言，并

与可信赖的有影响力人士合作。 

− 推广负担得起的正品替代方案：应鼓励制造商推出经过认证的低成本产品系列，并加强

当地生产。 

− 增强中小企业的权能，加强执法伙伴关系：应给予中小企业财政奖励，使其采用序列化

技术，并加强机构间协调。 

− 区域合作和跨境合作：应深化东非共同体框架内的合作，统一执法标准。 

− 制定年度数据看板和影响指标：应建立一个全国性“假冒产品看板”，用于跟踪假冒产

品普遍程度、消费者接触程度和执法绩效。 

  

 
6
 《企业层面调查》报告，第2章，第3-5页。 
7
 《消费者层面调查》，第2章，第11-13页。 
8
 PIRA报告，第3.0节，第10-13页。 



WIPO/ACE/18/27 

第5页 

 

四、 结论 

19. 肯尼亚的经验表明，将企业数据、消费者数据与定性认知研究相结合的三重研究策略能够就

假冒问题提供反应具体情况的、可操作的洞见。研究结果对仅强调执法的主流范式提出了挑战，

强调假冒行为既与犯罪有关，也与社会适应和市场结构有关。通过整合行为、技术、行业和执法

等多个维度，反假冒局正在为全球南方的知识产权执法开辟一条新的路径。该模式为基于证据、

以公民为中心的反假冒实践提供了宝贵且可借鉴的经验。 

 [稿件完] 


